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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香港進入新民主時代
《2021年完

善選舉制度（綜合
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已經於4月13日刊

憲，14日在立法會首讀和二讀。《條例
草案》可以視為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於3月
30日修訂通過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的具體實施細則。

《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主要涉及六
大範疇。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如此龐大的
修訂工作，足以顯示政府高效率的工作態
度，值得點讚。限於篇幅，筆者想談談對
《條例草案》的幾點個人看法。

民主走彎路須重回正軌

首先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是重
中之重，因為其肩負着審查並確認行政長
官、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資格

之重任。《條例草案》訂明，資審會主席
及成員由特首委任，只有基本法第48條
第（5）項所指的主要官員才有資格出任
成員。但是，特首林鄭月娥又預告，由於
社會有聲音認為，委員會由政府 「自己
人」 做觀感上不夠公信力，因此稍後會向
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提出修訂，除了2至4
名主要官員外，會加入若干位社會人士。
筆者應該是發出這種聲音的人士之一，看
到特首能夠聆聽和接受建議，既感到欣
慰，又相信未來的資審會一定會作出更加
具一致性和具公信力的判斷。

其次，選舉委員會也是《條例草案》
的重點。選委會被賦予了更多、更重要的
職能，但同時也體現出香港新民主時代的
到來。所謂新民主，那是相對香港回歸二
十多年而言的。過去二十多年，民主走了
彎路，必須拉回正常軌道。香港的新民主
就是選委會能夠真正體現 「民主與均衡參
與」 的精神。

一般而言，民主是指人民所享有參與
政府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或對有關事務自
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就選舉制度而言，民
主並非就是直接選舉，關鍵是要體現出選
舉制度的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性。

選委會由1500人組成，分為五個界
別，從詳細的界別席位分布看，其廣泛代
表性和均衡參與性是十分鮮明的，足以反
駁所謂 「民主倒退」 的言論。尤其重要的
是，選委會剔除了一些非愛國團體，增設
了一些愛國團體，為實現 「愛國者治港」
的目標提供了堅實保障。可以預見，日後
那些攬炒派既難以進入選委會，更難以獲
得選委會五大界別的提名競選立法會議
員。

第三，《條例草案》又一重點就是依
法規管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條例草
案》建議任何人在選舉期間內藉公開活動
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廢票，即屬干
犯非法行為；及任何人故意妨礙或阻止另

一人在選舉中投票，即屬干犯舞弊行為。
筆者認為，對第二種情形的規管是有

先例的，在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中，攬
炒派就是以這種行為取得大多數議席，進
而利用這個平台干擾政府施政，所以必須
通過立法加以限制。而對第一種情形的規
管是因應新形勢的需要，因為攬炒派大勢
已去，勢必想用這種消極的方法擾亂選舉
秩序。

毫無疑問，就選民個人而言，可以根
據自己的意願選擇投票，但是，如果有人
在選舉期間藉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
投白票或廢票，屬於嚴重干擾選舉秩序，
當然可以視為非法行為，理應加以懲處。

新選制體現均衡參與精神

第四，《條例草案》建議所有選委會
委員必須作出宣誓，符合 「擁護香港基本
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定要求和條

件，並引入處理違反誓言的機制，這是十
分必要的。必須看到，選委會加入了一些
自然當選的議席，這是沒有問題的。但現
實是，不能排除一些自然當選的人士可能
離 「愛國者治港」 有一定距離。因此，將
宣誓作為法定要求和條件就意味着這些人
士必須衷心擁護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
別行政區，否則會有法律後果。

第五，《條例草案》落實了一系列優
化選舉安排的措施，既體現便利性，又體
現人性化，有利於完善的選舉制度順利進
行。

綜上所述，這次政府提出的《條例草
案》，其設計既確保將香港的管治權牢牢
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又注重民主和均
衡參與，從而有利於行政主導的確立，更
有利於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值得稱讚
和支持。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基本法教
育協會執行會長

教協會長馮偉華日前發
表題為《民主倒車》的文
章，稱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是 「粗暴地剝奪了我們僅有
的一丁點選舉和投票權利」 云云。

閱畢全文，馮偉華認為今次完善選制是 「開
民主倒車」 ，主要基於兩個原因，一是減少了
選委會中教育界選委，二是以團體票取代個人
票。但這兩個都不過是表面理由，看完整篇
文章，不難發現馮之所以如此氣憤，最大原
因其實是教協無法再操縱選委會中教育界選
委，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損，那自然就是 「不
民主」 了。

馮偉華指教育界選委由60人減至30人，
的確是事實，但他卻忽略了選委會整體人數由
原本的1200人，增至1500人，足足多了300
個議席，同時加入更多界別的代表，包括基層
社團、全國性團體香港代表、同鄉社團、內地
港人團體等。如果光拿選委數量說事，增加選

委人數，加入更多界別，都是提升民主和多元
成分的做法，如何得出 「開民主倒車」 的結論？
難道全香港只有教育界、教協成員有資格在選
委會選舉投票，一部分市民就活該沒有投票權
嗎？

至於以團體票取代個人票，跟民主成分的
多少也沒有直接關係。教協坐擁十萬會員，本
身就較其他教育團體有更大的資源和動員能力，
上屆選委會選舉中，教協全取教育界及高教界
的60個選委，卻也令到其他持不同立場的教育
團體難以發聲或發揮影響力。

教界選委非教協專享

馮偉華形容在 「一人一票」 的情況下，只
要選舉公平公正，就不存在壟斷的情況；但反
過來說，非 「一人一票」 也不等於打壓民主，
只不過代表這不是直接選舉而已。最典型的例
子，莫過於美國總統大選的選舉人票，選民
會先選出自己州的選舉人，然後再由選舉人

負責投票給總統候選人，過去多場大選也發生
過普選票較少的候選人贏得選舉的情況，但有
人會說美國的選舉制度不民主嗎？至少在筆者
印象中，教協就從未說過美國選舉 「開民主倒
車」 。

再說了，教協一方面稱自己如何重視民意
和民心，但實際上做起來還是另外一套。去年
攬炒派舉辦非法 「初選」 ，楊子俊、蔣旻正等
激進派成員要求教協參與，連戴耀廷也估計，
如果教協參與 「初選」 ，保守派未必能取得明
顯優勢。

但結果如何？馮偉華、葉建源等保守派元
老依然不為所動，視教協內其他聲音如無物。
當然，這不是說教協當時應該參與 「初選」 ，
但馮偉華若以 「反映民意」 來為教協抬轎，那
就未免有點不要臉了。

民主本身就是建基於一個多元社會，即使
在一個界別中，也可以有不同的聲音。如果教
協以為整個教育界都是禁臠，那不是民主，而
是獨裁。



為貫徹愛國者治港，全
國人大常委會在上月根據全
國人大決定的授權修訂了基
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特區

政府亦展開相關的本地法例修訂工作，《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日前
已在立法會首讀和二讀。在新選舉制度之下，
立法會候選人須取得選舉委員會每個界別不少
於2名、不多於4名委員的提名，民主黨前主席
劉慧卿因而質疑，反對派在此制度下參選沒有
「尊嚴」 ，主張杯葛選舉。

先不論劉慧卿這番言論，背後是否有何個
人政治動機，她在此時以黨內 「大佬」 身份，
意圖透過製造輿論壓力，逼使其黨友杯葛今年
底的立法會選舉，乃是完全昧於當今政治形勢
而作出的判斷，實屬非常不智。民主黨若是聽
從劉慧卿的忽悠，很有可能徹底喪失所有參政
機會，其結果必然是進一步被邊緣化，最終淪
為一個沒甚政治影響力的壓力團體。

劉慧卿主張杯葛，不過是認為新選制下，
反對派取得足夠提名的機會渺茫，因而索性知
難而退，但又不好意思把話直說出來，於是故
作清高，而把參選說成是罔顧 「尊嚴」 。另一
方面，劉慧卿和部分反對派似乎認為，今次完
善選制並無提及區議會，意味着未來的區議會
選舉規則將會維持不變，所以他們儘管杯葛立
法會選舉，其黨友仍可在未來的區選中贏得議
席，從中可保住民主黨一部分的財政資源。

可是，今次3．11決定並未涉及區議會，
可能性可以很多。例如有人認為今次全國人大
常委會只是修改基本法附件一、二，而兩份附
件均不涉及區議會的產生方法，再加上下屆區
選要等到2023年才舉行，所以中央不急於完
善區議會選舉辦法。

此外，根據基本法第98條規定： 「區域
組織的職權和組成方法由法律規定」 ，即是政
府可以本地立法方式，將區選原來的單議席單
票制改為比例代表制，亦可更改區議會參選人

的提名門檻，以及把區議會參選資格審查工作，
交與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

如此一來，劉慧卿在主張杯葛立法會選舉
前又有否想過，假如政府修訂法例，規定區議
會參選人必須符合參選立法會相同的提名條件，
屆時民主黨又應否杯葛未來的區選呢？若不杯
葛，這便是自相矛盾和雙重標準；假若杯葛，
民主黨便不但沒了立法會議員上繳薪金，連現
時85名區議員所上繳的薪金，也會一併失去。

另一方面，現時各個區議員辦事處所聘請
的助理，亦會獲公帑資助。以一個議辦聘請兩
個議助，一名議助月薪一萬元計算，一年的總
開支便達2040萬。屆時，這筆錢又是否由劉
慧卿自掏腰包支付，還是全數解聘，任得旗下
的黨工自生自滅？由是觀之，先撇開新選舉制
度之下，民主黨應否取得立法會參選資格的問
題不論，劉慧卿現在呼籲其黨友杯葛選舉，根
本欠缺深思熟慮，完全是逞一時的口舌之快而
已。 時事評論員

教育界不是教協的禁臠

選制已定 治港人才培養需快馬加鞭
隨着香港特色民

主選舉制度的建立，
如何培養與選拔新時
代治港人才成為坊間
高度關注的話題。

香港第一大政團民建聯在香港政治場
摸爬滾打多年，對形勢的判斷相當精準。
最近，民建聯組織名為 「政道」 的 「治理
理念研習課程」 ，20名講課者包括內地及
香港資深官員、專家學者。他們均是在其
專業領域具有江湖地位、研究頗深者。比
如內地講者中，金一南教授是將軍，他的
多部著述展現戰略家的思維，其中《苦難
輝煌》被評價為 「一部以全新的戰略視野
全方位描述中共黨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
史的著作」 ，發行量超過300萬冊，獲得中
國圖書出版的最高獎項 「中國出版政府
獎」 。而香港方面，既有前特首、局長、
立法會主席，有特區最高研究機構中策組

的負責人及學者，也有學界、傳媒界思維
敏銳觀點獨到者。

愛國者要不斷自我提升

分析20名講者的講題，可以看到主辦
者安排的良苦用心。課程內容豐富，遠遠
超過一般培訓的課題內容，有宏觀大勢也
有微觀立意，只要認真讀懂這20課，不說
胸中雄兵，腹有韜略，至少，對香港的前
世今生有更深刻的認識，對政府治理的思
路和手段會有新的心得。用主辦者的話語
就是， 「為學員提供更高更廣的視角，一
同探索、研習及思考香港的治理方向。」

事實上，結業論文要求學習者就 「謀
劃香港未來」 、 「古今興衰之由，長治久
安之道」 、 「假如我是特首」 三個選題中
擇一完成，其 「治理理念研習課程」 要
實現從政之道（ 「政道」 ）的目標考量

相當清晰，就是為培養香港高級管治人才
探路。

新選制已定，治港人才培養需快馬加
鞭，方能適應香港的新局面，滿足社會大
眾新訴求，追趕時代的新需要。這是歷史
的必然之選，香港已經行動起來了。

回歸以來，由於歷史因素，香港一直
缺乏管治人才，缺乏具有強大而精準的判
斷及決策能力的人才，缺乏既登高望遠觀
全局，又腳踏實地聽民情，有前瞻性和善
於籌謀的治港人才。公務員是行政人員而
不是管治人才，已成為公論。而像民建聯、
工聯會這樣愛國愛港的政治團體，相當長
一段時間的工作重心在選舉上，向政府輸
送管治人才也是鳳毛麟角。而激進分子長
期以來的搗亂，模糊了社會對治理者的專
業要求。如今，當新選制掃除了愛國者治
港的障礙，賢能者治港、培養與 「一國兩
制」 相適應的優秀治港者，便成為港人廣

泛的關注。
可以想像，在新選制實施後，社會各

持份者對治港人才的培訓，以及有志參與
治理的愛國者不斷自我提升的情況會成為
熱潮。毛澤東當年的一個著名論斷： 「政
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將在香港充分體現。新形勢下的治港者能
否帶領香港重新上路，能否疏解民困，令
港人有獲得感、幸福感，是獲得認受性，
重拾市民信心的關鍵。而前提是，治港者
需要新視野，新理念，新能量和新方法。

愛國「泛民」亦可參與管治

「尚賢者，政之本也。」 培養治港人
才既有緊迫性，也需要有系統性和長遠規
劃。據悉，特區政府爭取在今年年底成立
臨時公務員學院，進行有關培訓。同時還
成立一個高層次諮詢委員會，在香港和內

地發展、粵港澳大灣區重要性和國際視野
方面，為公務員培訓制訂有關課程。歷史
上著名的黃埔軍校，今天的中央黨校、國
家行政學院，都有經驗可循，香港大可以
借用他山之石，並主動與國家行政學院對
接。

我注意到， 「政道」 入讀資格並不僅
僅限於民建聯成員。通知說，有志於服務
社會，認同愛國愛港的理念，持有本港認
可學士學位或以上學歷，不少於三年工作
經驗的都可以報名參加。這與中央提出的
愛國者治港並不搞 「清一色」 的理念一致。
真心愛國愛港，並願意服務香港社會者，
也包括一些走溫和理性路線、愛國的 「泛
民」 人士，都有機會一起加入治港人才培
訓，提升自我，進而進入香港的治理團隊。
這是香港廣大市民所樂見的。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
理事

4 月 1
日，法院裁
定壹傳媒創
辦 人 黎 智
英、民主黨

創黨主席李柱銘、工黨副主席李卓
人和大律師吳靄儀等人在2019年8
月18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成。在審訊過程中，控方在庭上展
示大量眾被告高調參與是次遊行的
相關報道，可謂證據確鑿。

裁決後翌日，美國國務院、白
宮發言人、歐盟和英國外交部發表
聲明，衊稱裁決 「打壓集會自由」 ，
並指責審訊是 「對民主的政治迫害」
云云。

而裁判官在判詞中強調案發當
日在維園內舉行的集會合法，因此
言論自由沒有受到限制。並指出，
基於公眾安全考慮，只有維園至中
環路段的遊行才屬於未經批准集會。
當時由 「修例風波」 掀起的街頭暴
力和刑事毀壞行為四處可見。值得
注意的是，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
員會維持警方禁止在該路段集會的
決定。雖然所有被告都充分理解遊
行屬非法集會，但他們仍然煽動民
眾參與他們的違法行為。裁判官指
出：倘若非法集會不涉及暴力就可
免於刑責，則法律將失去效力並
淪為笑柄。因此，各被告被判罪
名成立，是建基於堅實的法律基礎
和常理。

西方國家和政客聲稱被告受到
不公平的 「政治檢控」 ，但他們忽
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同案的另兩名
被告──區諾軒和梁耀忠早前已對
參與非法集結表示認罪。

諷刺的是，在是次審訊後的另
一宗官司中，被告黎智英、李卓人
和前民主黨主席楊森承認於2019年
8月31日參與在灣仔舉行的一場非法
集結。那麼西方國家和政客是否要
發聲明譴責他們認罪呢？

英國現正修訂其公眾集會條例，

即《警察，犯罪，量刑和法院法
案》，卻跑出來譴責香港檢控非法
集結人士，真是虛偽至極！有關法
案將賦予英國警方更大權力，包括
限制遊行路線和集會所發出的噪音
水平等。法案新增了一項控罪，針
對刻意構成公眾滋擾的魯莽行為。
根據此法案，警察有權禁止民眾佔
領公共場所和橋樑等。英國政府認
為有必要執行此法案，因為在2019
年發生的 「反抗滅絕」 運動引發示
威者大規模佔領倫敦市內的道路和
橋樑，令警力面臨崩潰，警察對於
未能減輕示威對民眾所帶來的影響
深感無奈。英國內政部為法案辯護
時稱，示威和表達訴求的權利並不
是絕對的。這在香港也一樣！警方
有權限制示威活動，以確保公共安
全和防止罪案發生。因此，香港合
法起訴上述人士公然違反非法集結
罪，英國外交部有什麼理由作出聲
討？

某西方主流媒體評論此案時煽
情地質問：如果李柱銘都要面臨多
年監禁，那麼任何人在香港都不安
全！我想反問這家媒體：李柱銘作
為資深大律師，理應比絕大多數人
更懂法律，他是應該凌駕於法律之
上？還是應該為其知法犯法、樹立
壞榜樣而受到更嚴厲懲罰？

最荒謬的批評莫過於指稱法官
因為受到來自中央的壓力而將這些
反對派定罪！香港的司法以其專業
性和獨立性而聞名於世界。根據世
界經濟論壇最新公布的司法獨立排
名，香港以6.1分（最高為7分）全
球排名13，美國則以5.5分遠遠落後
香港，排名第25。可是美國竟反過
來批評香港司法！美國自以為是、
傲慢自大，簡直就是蔑視法庭，西
方國家的荒唐虛偽和雙重標準在此
表露無遺。

註：原文刊於英文《中國日報
香港版》，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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